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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發出。 

 

以下文件乃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證券交易所

網頁登載，僅供參閱。 

 

1.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

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 

2.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交易符合《關於規範上市公

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四條規定的說明》 

3.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資

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的說明》 

4.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

資產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的重組上市情形的說明》 

5.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交易相關主體是否存在依據

《關於加強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股票異常交易監管的暫行規定》

第十三條不得參與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情形的說明》 

6.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本次交易採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

制度的說明》 

7. 《關於公司本次重組前 12 個月內購買、出售資產情況的說明》 

8.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關於公司股票價格波動是否達到《關

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方行為的通知》（證監公司【2007】128

號）第五條相關標準的說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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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北京京城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欒杰 

      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軍先生、李俊杰先生及張繼恒先生，

非執行董事金春玉女士、吳燕璋先生、夏中華先生及李春枝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熊建輝先生、趙旭光先生、劉景泰先生及欒大龍先生。 
























